
2021 年北京大学护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复试方案工作细则 

 

一、实行差额复试 

护理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小组按照差额复试的比例要求确定考生复试资格。

根据医学部研究生招生办公室提供的护理学专业招生上线名单，按照规定比例确

定复试人数，经审议确定复试名单。由医学部研招办网页公布复试名单及学院复

试安排，不向各位考生寄发复试通知书。 

 

二、复试安排 

本次复试采用网络远程方式进行，具体安排如下。 

时间 内容 方法 备注 

3 月 16 日

16:00 前 

考生采用邮件方式报到、提交报名

材料、按医学部统一要求缴纳复试

费。 

报考材料原件扫描后电

子版发邮箱，开学后提交

纸质版。 

发送邮箱： 

hljxb@bjmu.edu.cn 

联系电话：010-82805245 

1.进入复试名单的考生，需提交本人身份证、

往届生毕业和学位证书原件、应届生学生证

电子版和学籍学位核验结果。 

2.进入复试名单的港澳台和留学生考生需提

交本人有效证件，按医学部统一要求缴纳复

试费。 

3.以上考生均需提交以下报考材料：登记表、

1 张近期 1 寸照片电子版、个人陈述、专家推

荐意见、成绩单、获奖证书等，原件电子版发

送上述邮箱。 

4.所有考生签署附件 1 《诚信复试承诺书》，

原件扫描电子版，随报考资料一起发送邮箱。 

3 月 17 日 

10:00-17:00 

考生远程复试方案全流程培训、演

练与答疑 
腾讯会议 

1.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初试准考证入场。 

2.3 月 16 日关注邮箱信息，获取会议号和密

码，并注意保密。 

3.提前在电脑端安装、试运行腾讯会议客户

端，在手机微信使用腾讯会议小程序；或者用

两个手机号登录腾讯会议，要求双机位。 

注意：请务必提前调试设备、熟悉软件。 

 

3 月 19 日

8:00-16:00 
网络远程复试 腾讯会议 

1.请按要求准备面试环境、设备、用物。 

2.请 3 月 18 日关注邮箱信息，获取会议号和

密码，并注意保密，否则取消考试资格。 

3.上午 8：00、下午 1:00 考生凭身份证、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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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证进入腾讯会议；迟到半小时禁止入场。 

4.调剂复试时间另行通知。 

 

三、复试要求 

1．考生请提前下载、安装、熟悉上述腾讯会议，并于 3 月 17 日 10:00-17:00

准时参加考生远程复试方案全流程培训、演练与答疑。 

2. 复试时应准备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初试准考证，人证合一，证件不全或有

涂改者考官有权拒绝其参加复试。 

3．复试内容包括英语、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和技能考核，形式为口试，主

要考核学生的综合素质、英语、专业知识、基础知识、综合分析能力、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 

4．复试环境及纪律参见附件 2《考生须知》。 

5. 复试设备要求：双机位，从候考到考核结束通过前、后两个摄像头（电脑

和手机或两部手机，均开启视频，其中一个开启音频）采集考生前、后部影像，

全程开启音频、视频，手机开启呼叫转移，其他事宜参见附件 2《考生须知》。 

6. 保密要求：为保证考试公平公正，本次考试所有内容考生承诺保密，签署

附件 1 《诚信复试承诺书》，随报名材料一起发回邮箱。严禁向他人和社会传播，

否则将不予录取，相关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7. 考生提交的材料必须真实，否则将不予录取，相关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8. 收到此邮件请尽快回复本人姓名、考号，确认能否参加复试。  

9. 如有问题可来电咨询，为保证公平公正，复试考核考生需了解的全部信息

以上述通知为准，其他有关复试的考核内容请勿再致电或邮件询问信息。 

 

四、调剂复试 

1. 学院内调剂：学院内专业未达到既定招生指标时，本着公平、公正、公开

的原则，考生向教学办公室提出申请，经调剂专业复试专家组同意后进行调剂复

试。 

2. 医学部内学院间调剂复试由医学部研究生招生办公室统一安排，考生向

教学办公室提出申请，并按照医学部相关要求办理调剂手续。 

 



五、录取 

进入复试的考生，在复试成绩及格基础上，学院按照招生考试总成绩（初试

成绩总分/5*0.5+复试成绩*0.5）排序择优录取，并报医学部研招办审核后公布。 

院系在复试期间严格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认真做好对考生的思想政治素质

和品德的考核工作。思想政治品德考核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六、招生咨询、监督电话 

护理学院研究生招生咨询电话：010-82805245 

医学部研究生院招生咨询电话：010-82802337、010-82825630 

医学部研究生院招生监督电话：010-82802338 

北京市教育考试院研究生招生监督电话：010-82837456 

 

七、其他未尽事项以《北京大学医学部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有关

事宜的通知》为准。 

                                        

 北京大学护理学院教学办公室 

                                 2021 年 3 月 14 日 

 

 

 

  



附件 1 

诚 信 复 试 承 诺 书 

本人已认真阅读《北京大学 2021 年研究生招生复试考生须知》和《办法》

的有关事项，了解北京大学医学部和我所报学院复试流程及规定，现郑重承诺如

下： 

1. 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是公民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本人珍惜个

人荣誉，保证提交材料的真实性。 

2. 我已清楚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所规定的“在法律规定的

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行为；为他人实施组织作弊提供作弊器材或者其他

帮助的行为；为实施考试作弊行为，向他人非法出售或者提供考试的试题、

答案的行为；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行为都将触犯刑法。”

等相关条款内容 

3. 本人将遵守考场规则、考试纪律，在复试过程中保证现场独立作答，无作弊

和任何违纪行为；保证不恶意掉线或退出系统。 

4. 本人保证不对外泄露复试过程和考试内容，不侮辱、诽谤、诬陷复试考官和

工作人员。 

请将下面这段话抄写在空白处： 

    本人已认真阅读《北京大学 2021 年研究生招生复试考生须知》和《通知》，

了解北京大学医学部和我所报学院复试流程及规定，若有违反相关规定或作弊行

为，将被取消复试成绩和录取资格，所有相关后果由本人自负。 

 

 

 

 

 

 

承 诺 人： 

考生编号： 

日    期： 



附件 2 

北京大学医学部 2021 年网络远程复试考生须知 

 

各位考生： 

北京大学结合北京市疫情防控需要和我校实际情况，决定对参加

我校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的考生采取网络远程方式进行

考核。 

为维护考生权益，确保考试公正公平，请各位考生在复试前根据

招生院系的复试通知要求，做好复试准备，提前测试系统和硬件设备，

选择独立、安静、明亮、封闭的场所参加考试。 

复试过程中考生须遵守以下考场规则： 

1. 考生应自觉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管理，不得以任何理由妨碍考

务工作人员履行职责，不得扰乱复试系统考试秩序，不得将系统登录

账号或密码等信息透露给他人。 

2. 考生应在规定时间登录指定会议室系统，携带本人《准考证》

和有效居民身份证候考，并主动配合考务工作人员完成身份验证核查、

周围环境检查和随身物品检查等。 

3. 考试期间考试场所仅允许考生一人在场，严禁任何其他人员

进入，除招生院系明确指定和允许的资料和备品外，考试场所严禁存

放任何与考试内容相关的参考资料及其他具有查询功能的设施设备

等。 

4. 考生在考试过程中必须保证上半身清晰可见，头发不能遮挡

耳朵，不能戴耳饰。 



5. 考生应在现场独立作答，不得使用除复试需要以外的任何通

讯工具或器材，目视视频录像设备，严禁．．使用耳机或离开视频区域等

行为。 

6. 考试过程中应保证音像设备全程打开，若遇网络或信号等原

因造成的通信效果不佳时，考生可当场要求考官重述有关问题，经调

试仍无法继续完成复试的，需立即致电复试组工作人员。若 3分钟内

无法恢复，则由复试小组裁定是否重新开始复试或用电话方式完成后

续复试。 

7. 考生在复试过程中严禁．．录音、录像、录屏。 

8. 复试结束后考生应自觉离开系统平台，不能再次登录，严禁．．

向他人透露考试相关内容。 

9.考生如无故不参加设备调试、复试，不与学院联系，视为自动

放弃复试。 

   10.资格审查贯穿复试全过程，若发现作弊等不端行为，一律取消

复试资格和考试成绩。 

考生不遵守上述规则，不服从考务工作人员管理，有违纪、作弊

等行为的，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

理办法》《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等规定严肃处

理，取消复试成绩和录取资格，并记入《考生考试诚信档案》；涉嫌

违法的，移送司法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追究法律责

任。若考生对处理结果有异议，可于收到处理通知 15日内申请复议，

联系电话: (010)82802338。 


